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申請人 身份證字號           經銷商編號
（由公司填寫）

         

姓名             出生日期 （西元） 年                   月                  日 

        配偶姓名 配偶身份證字號           

公司名稱 負責人
（僅由申請以公司行號受款人者填寫）     

負責人身份證字號           

聯絡電話（公司）（    ） 住宅（    ）                  電話（    ）

傳真（    ） 行動電話 公告聯絡方式     □手機簡訊     □ E-Mail   □ 傳真

        E-mail                                                        可以自行上網查詢會員資料 是 □ 否 □

戶籍地址 □□□
市

縣

市區

鄉鎮

村

里 鄰
路

街 段      巷      弄
號之

樓之

通訊地址 □□□
市

縣

市區

鄉鎮

村

里 鄰
路

街 段      巷      弄
號之

樓之

扣繳憑單郵寄地址 □ 同通訊地址 □ 同戶籍地址

金融機構名稱 分行   支局 銀行代號 （3 碼）

       帳號                    分行代號 （4 碼）     

（請由左依序填寫全部帳號，空白留在右方）

戶名

推薦人 身份證字號 經銷商編號

姓名

       聯絡電話（    ） 傳真電話（    ）

□ 申請加入成為大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經銷商，費用為 850 元，費用已包含清醍醐健康事業

□ 申請人請必需檢附下列資料

本人已詳細閱讀本申請書條文內容，亦同意遵守。若有填寫不實、不完整或應附文件不齊全者，視同無效之申請書。

本人知悉若偽造他人簽名或用印，除該文書無效外，行為人應負刑法偽造文書罪責。

本申請書及所附文件，若有退出或修改之情事，恕無法退還。 書申請 如無簽名申請即無效。

本申請書填寫之任何資料不可塗改，若有不可避免之修改時，需經由簽名或蓋章始可生效。

申請人簽名或蓋章：

申 請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公 司 備 查 欄

電

腦

輸

入

承

辦

人

審

查

獨 立 經 銷 商

申 請 書

獎金匯款帳戶 銀行

F10001    2010.08

證件影本黏貼處       《個人》  身份證正反面、存摺等影本務必清晰，不可以其他證件代替。

                                  《在台居住外籍人士》  護照影本、存摺。

若申請以公司行號為受款人者請需檢附   負責人身份證正反面、營利事業登記證或公司商業登記核准函、統一發票購買證、存摺等影本。

，並同時購買150 PV(含)以上產品。“創業指南＂

cony
打字機
陳慶煌

cony
打字機
0937016757  02-25011773

cony
打字機
02-2501-8563

cony
打字機
1 3 0 1 1



 

◎凡申請為大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大立）之經銷商，均須仔細研讀以下規定，並詳實填載所有資料，若有缺漏或不實者，大立將

不予接受並退回申請。 
1.申請人為年滿 20 歲有完全之行為能力申請成為大立之經銷商並簽署本文件。 
2.申請人為獨立自主之經銷商，對其在外一切行為負完全責任。 
3.申請人如年滿 18 歲但未滿 20 歲者，則需檢附法定代理人同意書。 
4.申請人須同時購買 150PV(含)以上產品。 
5.申請人有權銷售大立之產品，但不得聲稱為大立之代表人。 
6.申請人因購買或銷售大立之產品所發生之稅捐，均由其自行負擔。 
7.申請人對所經銷之產品應信守誠信說明之義務。 
8.申請人特此證明已取得大立印製之「創業指南」並已詳細研讀，願承諾遵守其上所有規定及協定，並以其為本契約之一部份。 
  有關公平交易法部份條文（有關多層次傳銷之規範）及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之規定，詳見「創業指南」。 
9.大立得修改「創業指南」之內容，凡大立修改之內容，經刊登於大立公司網站或其它方式公告、並經向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報備後， 
  對既有之經銷關係立即生效。 
10.申請人完成加入手續，經大立審核通過並授予經銷商編號後，其經銷契約立即生效，本契約之履行地為大立公司所在地。 

 
鑒於本契約書已載列有關的共同承諾、協定、條件，申請人（經銷商及其等配偶）茲保證及同意： 

一、 本人具有在本人居住的司法地區訂立契約之法律能力。 
二、 本契約書自生效日起生效，本契約條款即對本人具有約束力，而本契約之一切附帶文件（創業指南及各個計劃之規定）  

之條款，亦對本人具有約束力。 
三、 本人將不斷進行及推廣大立公司產品之零售。本人須沒有違反本契約規定，方可按本人推薦的經銷商所銷售之產品數額，向大立公司收取

當月的獎金本人。 
四、 本人並非大立公司之僱員、代理商、或合法代表。本人乃獨立之訂約人。本人將負擔本人所僱用人員之費用、社會保障以及其他依法應由 
    訂約人繳納之稅項。 
五、 本人已詳閱及明瞭創業指南、本契約書及營利事業資料表之內容，並願意遵守當中各項條款。 
六、 「大立」名稱及其所有有關商業名稱、商標、標記，乃大立公司之專屬權利。如未得大立公司事前以書面表示同意，本人不得使用、註冊， 
    不得對其主張權利，亦不得以各種方式對大立公司之上述權利加以抨擊。 
七、 本契約之內容亦包括創業指南及各個計劃補充資料內之條款。 

有關本契約書的效力及義務履行產生的爭議，若該爭議只存在於大立公司與經銷商之間時，經銷商同意應按照中華民國的法律加以詮釋，

除非創業指南及各個計劃之規定(含其修正)或當事人間契約另有約定。因此種解釋本契約書而產生或有關的紛爭 (必須是不能透過雙方協

商及大立公司內部的紛爭解決程序解決者)均提交中華民國仲裁協會，依照中華民國有關仲裁之法律在台北市進行仲裁解決。 
八、 本人使用之輔銷品、推廣教材、幫助推薦經銷商的教材，必須經由大立公司所授權及銷售。 
九、 本人推薦其他人士成為大立公司經銷商時，會清楚地告知該人士，須以成本價購買一份「創業指南」(當中並無可以計收獎金之產品)， 
    即可申請成為大立公司經銷商。 
十、 本人向可能成為經銷商之人士講述大立公司創業指南時，不得對其宣稱保證可得多少利潤，亦不會在推廣教材、創業說明會、其他形 
    式之資料和討論會上展示獎金支票或其影本。 
十一、 本人保證本人所提供的資料均正確無誤，如有虛偽假造，由本人負完全責任，且大立公司得撤銷本契約。 
十二、 本人同意大立公司其關係企業得為合法之目的蒐集、使用，以電腦處理及在國內外傳輸本人之個人資料。 
十三、 為計算獎金與統籌下線活動之必要，可由公司透過傳發業績報表和下線名單之方式，使上線得知與該目的有關之資料。 
 
大立公司同意下列事項: 
一、 大立公司承諾按照創業指南的規定，準時向經銷商支付其應得獎金。 
二、 大立公司承諾在經銷商於簽訂本契約書後十四天內以書面通知解除契約。大立公司接獲通知書當日，本契約書即行解除。 
三、 經銷商如欲終止本契約，必須向大立公司發出書面通知，表示其希望終止經銷商身份。大立公司接獲通知書當日，本契約書即行終止。 
四、 大立公司之經銷商在解除或終止其經銷商身份後，大立公司將接受退貨之申請。經銷商須自行送回商品，至公司辦理。其退貨貨款計算處 
    理原則如下： 
    1. 加入 14 天內解除經銷契約者：返還其進貨金額及加入時支付之費用，但應扣除以下項目：(1)因該項交易而發給該經銷商之獎金、 
      (2)產品減損之價額(產品已過期者視價值完全耗損)； 
    2. 加入 14 天後終止經銷契約者：產品以原購價格之 90%購回，但應扣除以下項目：(1)因該項交易而發給該經銷商之獎金、(2)產品減損之 
       價額(產品已過期者視價值完全耗損)。 
五、 提供 30 天顧客滿意保證 (詳見創業指南及各個相關計劃)  
    
 
其他規定: 
一、 大立公司有權隨時修訂本契約。大立公司同意就該等修訂，提出三十天的期前通知。 
二、 本契約之生效日期為位於台北市大安區忠孝東路 3 段 305 號 3 樓的大立公司收到及接受本契約書之日。 
三、 未得大立公司事前書面同意，經銷商不得將本契約轉讓或移轉予他人。 
四、 如果本契約書、創業指南及各個計劃中有任一條款有無效或不能執行的情形，其他條款仍為有效。 
五、 本契約之內容亦包括創業指南及各個計劃補充資料內之條款。 
六、 如有紛爭時，以台灣台北地方法院為第一審訴訟管轄法院。 

 

 


